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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多多”遭遇李鬼“拼兜兜”
法院：“拼兜兜”构成不正当竞争 赔偿70万元

提起“拼多多”， 许多人耳畔

立马会响起它的广告宣传曲， 眼前

浮现出以“拼” 字为中心的标识。

然而， “拼兜兜” 购物平台的出

现， 却让一些用户摸不到头脑： 近

似的标识、 相似的网站， 到底谁是

真正的“拼多多”？

日前， 徐汇区人民法院对一起

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作出判

决， 认定被告“拼兜兜” 运营公司

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 判处赔偿

原告 70万元。

两购物平台被用户混淆

“拼多多”运营公司于 2014 年

成立，2017 年 11 月 7 日注册“拼多

多”标识，凭借积极运营和宣传累积

大量用户，收获诸多荣誉，在拼团类

购物平台中影响力较大。被告“拼兜

兜”运营公司于 2014 年成立，亦为

一家提供拼团购物服务的电商平

台，原本名称为“沃沃拼”，2017 年

11 月 14 日更名为“拼兜兜优惠”，

并且在运营平台上大量展示其以

“拼”字为中心的标识。

随着两平台持续运营， 用户逐

渐开始反映： 在使用“拼兜兜” 购

物时， 误以为自己在“拼多多” 购

物， 或者以为“拼兜兜” 是“拼多

多” 开的新平台。

“明明下单买个眉笔， 结果订

单生成变成了老人手机？” 用户小

新以为自己在“拼多多” 购物遇到

了粗心服务， 发了个微博吐槽， 然

而他自己没发现， 手机截图界面抬

头标注的其实是“拼兜兜”。 诸如

此类的现象， 引起了“拼多多” 运

营公司的注意， 为了维护公司合法

权益， 其将“拼兜兜” 运营公司告

上法庭。

庭审中两公司各执一词

庭审中，“拼多多” 运营公司认

为被告采用了与“拼多多”标识近似

的标识，使用与“拼多多”近似的“拼

兜兜优惠”“拼兜兜”服务名，构成侵

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误导公众，

造成了公司损失。 要求被告停止侵

权、消除影响并赔偿损失。

“拼兜兜” 运营公司辩称， 其

公司成立后没有实际经营， 2015

年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认定为空壳

公司。 被诉平台一直处于在线测试

状态， 虽然技术上可由商家自由进

驻商城， 但事实上没有商家入驻，

没有收益， 亦没有给原告公司造成

损失。 被控侵权标识与“拼多多”

标识视觉差异明显， “拼兜兜” 的

文字外观及呼叫含义亦与“拼多

多” 存在重大差别。

“拼兜兜”被判赔偿70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定， 被告“拼兜

兜” 运营公司的行为构成商标侵

权。 被告对被控侵权标识的使用，

客观上起到了指示服务来源的作

用， 构成商标性使用， 并且其标识

与“拼多多” 标识近似， 都采用了

以“拼” 字为中心的几何状图文组

合结构、 用日常生活用品图案填充

分割色块， 并且还同样在网络拼团购

物类电商平台上使用， 与“拼多多”

标识足以发生混淆。 被告使用“拼兜

兜” 构成不正当竞争。

“拼兜兜” 公司在短时间内将本

已注册成功的“沃沃拼”名称更改为与

有一定影响的服务名称“拼多多”近似

的“拼兜兜优惠”，并且在“拼兜兜”网

站中出现大量模仿，甚至直接抄袭“拼

多多”网站的内容，攀附意图明显，足

以误导公众，影响交易决策。由于原告

未能就被告不正当竞争造成的实际损

失或违法所得向法院提供直接证据证

明， 法院酌定按照法定赔偿方式确定

赔偿金额，判决被告“拼兜兜”运营公

司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 在报刊媒体

上刊载声明、消除影响，赔偿原告经济

损失 60万元、为制止侵权支出的合理

开支 10万元，共计 7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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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公司经营资金流转

困难， 托高管居中从银行贷款，

高管好心帮忙， 然而公司还款逾

期却给自己惹了一身麻烦， 成了

“背锅侠”， 该怎么办？ 近日， 虹

口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因居中

帮忙贷款所引发的金融借款纠纷

案件。

张先生是新广公司的高管，

2003 年， 新广公司因经营资金

紧缺， 找到张先生协商， 希望他

以“购买” 新广公司名下商铺为

由以个人身份向银行贷款， 所得

资金公司用于经营， 归还银行贷

款亦由公司承担。

考虑到公司的实际困难后，

张先生同意了公司的请求与银行

签订 《个人商铺抵押借款合同》，

约定张先生以个人名义购买新广

公司名下位于四川北路上的某商

铺， 并以该商铺及其权益作为抵

押物向银行申请个人商铺抵押贷

款。 借款合同签订后， 银行依约

发放了 120万元贷款。

同时， 公司向张先生出具

《免责声明》， 双方还签订了协议

书， 约定张先生并未实际出资购

买上述个人商铺， 银行贷款也与

张先生无关， 由新广公司偿还。

此后， 新广公司因经营不善

申请破产， 并停止还款， 此时，

银行的按揭贷款本息尚有 11 万

元未还清， 最终导致张先生的征

信记录中出现不良记录。

与银行协商未果后， 张先生

将银行与新广公司一起告上法

庭， 请求两者共同消除自己个人

信用报告中的不良信用记录。

虹口法院审理后认为， 《个

人商铺抵押借款合同》 系张先生

与银行签订， 合同签订后银行也

按约发放了贷款， 张先生应当按照

合同约定履行还款义务。 虽然新广

公司出具了 《免责声明》， 并与张

先生签订了 《协议书》， 但银行并

未参与签订或认可 《免责声明》 和

《协议书》。

依据合同相对性原则， 张先生

才是 《个人商铺抵押借款合同》 中

的借款主体， 是该借款合同的义务

承担者及权利承受者， 故即便新广

公司不履行债务或履行债务不符合

约定， 也应当由张先生依照合同向

银行承担违约责任。 本案中， 借款

合同项下尚有 11 万余元借款没有

清偿， 是张先生未全部履行还款义

务， 构成违约， 因此张先生的征信

记录中记载有本案贷款逾期未还的

不良记录， 符合相关的征信管理规

定。

法院认为， 张先生的诉讼请求

于法无据， 最终驳回其诉讼请求。

（本文公司名均为化名）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黄莺

本报讯 第 20 个世界知识产权

日前夕， 杨浦区人民法院对一起销售

假冒飞天茅台酒牟利的案件进行了开

庭审理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被告人

谢某某因犯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0 个月， 并处罚

金 5万元， 责令退出违法所得， 查获

的假冒注册商标的酒类商品、 手机一

部均予以没收。

杨浦法院经审理查明： 2019 年 8

月 24 日， 经事先约定， 被告人谢某

某明知王某甲 （另案处理） 所售标有

“贵州茅台” 品牌的白酒是假冒注册

商标商品， 仍以 1000 余元 / 箱 （6

瓶/箱， 共 10 箱）， 共计 19000 余元

的?格购入后再以 1000 余元 / 瓶

（共 60 瓶）， 共计 80000 余元的?格

销售给王某乙， 并送至王某乙指定的

本市一仓库。 嗣后， 王某乙通过微信

方式支付被告人谢某某部分货款

50000元。

2019 年 9 月 11 日， 王某乙向公

安机关提交涉案茅台酒 10 箱 （6 瓶/

箱）。 经鉴定， 该批 60瓶茅台酒是假

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同年 10 月 11

日， 被告人谢某某在本市被民警抓

获。 审理中， 在家属的帮助下， 被告

人谢某某向法院交纳 10000元。

公诉机关指控， 被告人谢某某销

售明知是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 销售

金额数额较大， 其行为应以销售假冒

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告人谢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

行， 承认指控的犯罪事实。 建议判处

被告人谢某某有期徒刑 6 个月以上 1

年以下， 并处罚金。

法院经审理认为， 被告人谢某某

构成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 公

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 被告人谢某

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系坦

白， 依法可以从轻处罚。 鉴于被告人

谢某某自愿认罪认罚， 可以对其从宽

处理。 公诉机关的量刑建议适当， 应

予采纳。

□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简宁 王雨堃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

来， 全国上下同心战“疫”， 各地群

众纷纷捐款捐物。 然而， 竟有不法分

子向装载着满满爱心的捐款箱伸出了

黑手。 日前， 由长宁区人民检察院提

起公诉的一起盗窃捐款案件在长宁区

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今年 2 月，

被告人欧某某利用在居委会工作的便

利， 于疫情期间先后两次窃取居委会

爱心捐款箱内现金共计约 3900元。

欧某某为本市一家保安服务公司

的员工， 被派至长宁区某居委会担任

房屋协管员。 今年 2 月 23 日， 欧某

某独自一人在居委会值晚班， 据欧某

某交代， 第一次值班时他看到透明的

爱心捐款箱里有十几张一百元面值的

人民币和一些零钱， 心生邪念。 “居

委会大厅是玻璃门和玻璃窗， 怕被人

看到， 办公室有窗帘。” 于是， 欧某

某悄悄将捐款箱从大厅搬进办公室，

“拿了几百块到口袋里然后就把箱子

放回大厅了。”

翌日， 有爱心人士来居委会捐赠

了 3000 余元。 又过两天， 正好轮到

欧某某单独值班， 看到捐款箱里一下

又多了几千元， 心存侥幸的他故技重

施， 用同样的方法再次窃取了 3000

元善款， 随后下班回家。

第二天， 居委会干部上班后发

现， 原本捐款箱内的现金在一夜之间

剧烈“缩水”。 巧合的是， 前一天下

班前， 街道消毒员在大厅拍了照片，

刚好拍到捐款箱内“堆了很多钱”，

于是他推断一定是有人昨晚动了捐款

箱。 其他工作人员反映： “3 天前就

发现捐款箱里钱少了几张， 当时以为

是主任放起来了。” 他们比对值班表

后发现， 两次异常情况都是在欧某某

值班后发生。 居委会认为欧某某有重

大作案嫌疑， 随即向公安机关报案。

当日下午， 欧某某在家中被警方

抓获， 民警在他的衣柜上方查获赃款

3500 元。 据欧某某交代， 另有几百

元现金已被他用于个人消费。

长宁检察院指控， 欧某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 秘密窃取公私财物， 数

额较大， 其行为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长宁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经审理，

法院依法判决被告人欧某某犯盗窃

罪 ， 判处拘役 5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追缴违法所得后发还被害

单位。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张文姣

本报讯 为了获取利益， 赵

某将脑筋打到了“制假” 上， 从

别的公司定制“安佳” 品牌奶酪

的外包装纸箱， 装入从非正规渠

道购得的奶酪， 就此， “安佳”

品牌奶酪就开始对外出售了。 近

日， 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

一起假冒注册商标案作出终审判

决， 以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赵某

有期徒刑 4年 6个月， 并处罚金

48万元。

2015 年 9 月， 被告人赵某

以其母亲蒋某某等人名义投资设

立上海某贸易公司， 从事预包装

食品批发经营， 赵某实际控制并

负责该公司经营活动。 2017 年 4

月， 被告人赵某向上海某包装制

品公司提供印刷图样电子模版，

从该公司订制了 3479 套“安佳”

品牌奶酪的外包装纸箱， 支付货

款 20874 元。 2017 年 4 月底和

2018 年 3 月初， 被告人赵某在

向上海某塑料制品公司提供印刷

图样照片、 电子模版及虚假采购

合同等后， 分两次从该公司订制

印有“安佳” 商标标识的奶酪内

包装塑料袋共计 36840 个， 共支

付货款 13528.4元。

此后， 被告人赵某在未取得

商标权利人授权的情况下， 将自

己从非正规渠道购得的奶酪， 使

用上述订购的“安佳” 品牌的内

外包装进行重新包装， 存放于以

上海某贸易公司名义租赁的位于

本市龙漕路的一处低温物流冷冻

仓库内。 2018 年 3 月 20 日， 被

告人赵某指使其父亲赵某某化名

“胡正”， 在上述冷冻仓库内将使

用“安佳” 品牌重新包装后的

“安佳再制切达干酪” 销售给高

某某， 共计 2918 箱， 并当场收

取货款 95.5万元。

2018 年 9 月 17 日， 被告人

赵某被抓获归案。

一审法院以生产、 销售伪劣

产品罪， 判处赵某有期徒刑 9

年， 并处罚金 48 万元。 赵某不

服， 提出上诉。

上海三中院经审理查明， 恒

天然公司“安佳” 商标有效期自

2017 年 5 月 28 日至 2027 年 5

月 27 日。 被告人赵某供述， 其自

2017 年 12 月开始从市场上陆续购

进奶酪， 每次几十到一百箱不等，

最早一批是 2017 年 4 月生产的，

其便以这个日期为依据统一在奶酪

上打印生产日期。 在订制好内外包

装后， 其对存放在冷库里的奶酪进

行重新包装。 有时候被人退货， 就

直接在冷藏车上重新包装， 之后将

这些奶酪卖给客户。

结合此类制假犯罪的作案手法

以及涉案产品达 2900 余箱共计 2.9

万余袋的庞大数量， 可以判定， 赵

某在“安佳” 商标有效期内， 持续

对涉案奶酪进行重新包装并最终销

售给了客户， 故应认定赵某既实施

了商标贴附等使用假冒注册商标的

行为， 又实施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

的商品行为， 依法应认定其行为构

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综上， 上海三中院认为， 赵某

在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 在同

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

的商标， 非法经营数额达 95 万余

元， 属情节特别严重， 其行为已构

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依法应予惩

处。

高管好心帮公司贷款却成“背锅侠”

虹口法院审结一起金融借款纠纷案

销售假冒“安佳”品牌奶酪2900余箱
上海三中院：构成构成假冒注册商标罪

茅台一千一瓶 竟是成箱批发假酒

爱心捐款箱里伸进了“三只手”

男子盗窃居委会爱心捐款获刑


